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1号）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项整改任务由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的整改事项已完成整改，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验收销号有关要求，现将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山西作为资源和能源大省,正处于全面转型关键时期。督察发现,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够,在落实资源环境约束要求上打折扣、搞变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对传统发展路径依赖依然较强。
二、整改措施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县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认识；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内容列入县委党校的干部培训教育课程，大力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2.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充分发挥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作用，统筹协调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大问题，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
三、整改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1.县委、县政府定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教育领导干部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扛起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政治责任。县委办公室制定印发了《2025年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全县各级党委（党组）学习计划，专题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县委党校先后制定了2025、2026年党校培训工作计划，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学习内容，纳入教学计划，分批次组织专题学习，全面提升全县领导干部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和理论水平。2025年，我县先后分别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和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主体班次开展案例教学，推动生态理论学习与履职实践深度融合。2026年4月，在春季学期乡科级干部进修班、乡科级副职干部任职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铁肩计划”第三期培训班上开展专题培训，后续将在不同培训班、进修班中持续推进相关教学。
2.环委会制定《兴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将各级党委、政府和县直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落地。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6年6月3日至2026年6月12日，共10天）向兴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反馈。
联系电话（责任单位）：0358－6322886
电子邮箱（责任单位）：21332537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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